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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旅发〔2014〕35号                签发人：孙红军


关于央视“导游忽悠出的消费”报道中所涉及旅游企业和导游人员的处理情况通报

各涉旅企业、旅游行业协会各分会：
2014年10月16日21时20分央视第二套经济半小时播出聚焦“十一”长假旅游陷阱：导游忽悠出的“消费”（以下简称“事件”），该报道对我州部分旅行社、导游人员、购物店（藏药店）违法违规操作团队现象进行了曝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严重损害了香格里拉旅游形象，给我州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事件”发生后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责成州旅发委、州发改委、州工商局、州食药监、州文化局、州公安局、州卫生局等相关部门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组对报道中涉及的旅行社、购物店（藏药店）进行调查和处理，现结合州旅游发展委员会职责将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对旅行社的处理

迪庆平通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是“事件”中游客一行的地接社，该社在承接团队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对迪庆平通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做出罚款人民币10万元的经济处罚，并对该社直接责任人唐桂奇做出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经济处罚。

二、对导游人员的处理
导游人员海翠、扎史培楚是“事件”中的导游人员，忽悠游客进行“消费”。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九十八条的规定，吊销海翠、扎史培初两人的导游证。

三、对购物店（藏药店）的处理

1、香格里拉县古道马帮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是“事件”中提及的一家购物店。该购物店以免费进店参观为幌子招揽客人并诱导消费。决定给予香格里拉县古道马帮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警告并限期整改；

2、迪庆香格里拉县经济开发区圣源旅游门户站有限公司是“事件”中提及的另一家购物店。该购物店以旅游车辆例保为由，招揽游客进店购物。决定给予迪庆香格里拉县经济开发区圣源旅游门户站有限公司警告并限期整改；

3、香格里拉县嗡嘛措卡藏医药文化城和香格里拉县藏医药文化城是“事件”中提及的藏药店，两家店都以行医坐诊的方式高价出售藏药，诱导游客消费，决定收回两家藏药店的旅游购物场所星级牌，禁止所有旅游团队进店购物。
希望各涉旅企业及行业协会根据“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立即整改，实现诚信经营、规范操作。旅行社不得委托导游代收任何费用，导游人员不得违法违规强迫游客参加旅游合同约定事项以外的项目。各行业协会要认真履行行业职责，规范本协会成员单位的经营行为。

                       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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